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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

立案调解制度

为深化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,促进纠纷多元化解决,推

进简案快审,繁案精审,使诉讼服务的每个环节都有具备纠

纷化解功能,为 当事人提供适合的纠纷解决方式,打造简易

纠纷一体化的处理通道,根据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

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商案

件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操作规程 (试行 )》 等规定,结合我

院审判工作实际,制定本制度。

诉前分流

第一条 诉讼指导分流。诉调对接中心分流员对诉至法

院的纠纷进行诉讼指导,引 导当事人选择适当的方式解决纠

纷,并根据当事人的选择,做出分流。

(1)起诉人愿意选择非诉调解方式的,进行委派调解;

(2)起诉人不愿意选择非诉调解方式的,引 导其登记立

案。

第二条 司法鉴定前置 +诉前调解。司法鉴定前置是指

诉讼之前,依 当事人申请,由法院启动的司法鉴定行为,其

作出的鉴定结论对案件有证明力。鉴定结论作出后,引 导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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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诉前调解。

第三条 诉前保全 +诉前调解。对于事实较为清楚,权

利义务关系相对明确的纠纷,诉讼指导法官应积极引导当事

人申请诉前保全,保全后立即诉前调解。

第四条 诉前调解 +司 法确认。对达成人民调解协议的

案件当事人共同申请司法确认的,诉调对接中心及时进行审

查,并做出予以司法确认的民事裁定书或不予司法确认的民

事裁定书。

第五条 诉前调解 +司 法调解。对达成人民调解协议 ,

当事人要求出具民事调解书或不符合确认条件的案件,引 导

当事人登记立案,出具民事调解书。

诉前调解

第六条 下列事实清楚、法律关系明确的民事纠纷,应

当进行诉前调解 :

(一 )婚姻家庭纠纷、继承纠纷 ;

(二 ) 宅基地使用权纠纷、相邻关系纠纷 ;

(三 ) 事实清楚、法律关系明确的买卖合同、租赁合

同、物业服务合同、电信服务合同、房屋买卖合同、劳务合

同等合同纠纷 ;

(四 ) 达成散伙协议、权利义务约定明确的合伙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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纠纷;

(五 ) 标的额不大、借贷事实清楚的民间借贷纠纷 ;

(六 ) 责任明确、损失金额确定的侵权责任纠纷 ;

(七 ) 劳动关系明确的劳动合同纠纷 ;

(八 ) 其它适宜诉前调解的纠纷。

第七条 下列民事纠纷不适宜诉前调解 :

(一 ) 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同意调解的;

(二 ) 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;

(三 ) 婚姻无效纠纷、撤销婚姻纠纷、确认收养关系

纠纷、确认合同效力纠纷、物权确认纠纷、劳动关系确认纠

纷等确认纠纷 ;

(四 ) 其他不适宜诉调对接中心调解的纠纷。

第 节 诉中调解

第八条 诉中调解包括专职调解和委托调解。

第九条 速裁庭法官担任专职调解员,负 责以下工作;

(一 )主持调解 ;

(二 )对调解达成协议的,制作调解书;

(三 )对调解达不成适宜速裁的,径行裁判。

第十条 当事人选择委托调解的,专职调解员应当在三

日内将相关材料移交诉调对接中心统一对外委托。



第十一条 委托调解达成协议的,应 当在三日内将调解

协议提交本院,由专职调解员审查后制作调解书或准许撤诉

裁定书。

不能达成协议的,应 当书面说明调解情况。

第十二条 委托调解应当在十五日内完成。各方当事人

同意的,可 以适当延长,延长期限不超过十五日。调解期间

不计入审理期限。

第四节 调解与速裁

第十三条 法官及法官助理应当加强对案件的调解工

作,积极提高案件的调解率,做到快速审结。

第十四条 调解案件应当简化程序,根据案件的不同情

况,使用令状式、表格式裁判文书模板规范裁判文书制作。

不断改进裁判文书制作的信息化水平,提高文书制作效率。

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